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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债登记管理办法》及《外债登记管理操作指引》要点简述 

 

2013 年 4 月 28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并发布了《外债登记管理办法》（汇发[2013]19 号，下

称“《管理办法》”）和《外债登记管理操作指引》（下称“《操作指引》”）。《管理办法》及《操

作指引》对现行的外债登记制度及管理方式做出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将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起正式

实施。 

与现行的外债登记制度及管理方式相比，《管理办法》及《操作指引》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1. 完善了外债登记的管理方式 

《管理办法》和《操作指引》区分财政部门、境内银行和其他境内债务人等三种不同的债务人

类型规定了不同的外债登记方式。其中，债务人为财政部门的，应在每月初 10 个工作日内逐笔向所

在地外汇局报送外债的签约、提款、结汇、购汇、偿还和账户变动等信息；债务人为境内银行的，

应通过外汇局相关系统逐笔报送其借用外债信息；债务人为财政部门、银行以外的其他境内债务人

(“非银行债务人”)，应在外债合同签约后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逐笔外债签约登记。 

《操作指引》进一步明确了各类型企业(包括一般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性公司、外商投资租

赁公司、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等)借用外债的条件及外债规模的管理要求，并且明确了非银行债务人

从事融资租赁、售后融资性回租以及发行境外债券等业务应办理外债登记。 

2. 取消了部分外债审批事项、简化了外债管理流程 

《管理办法》取消了部分外债管理审批事项，比如：对外货物或服务贸易项下的预收款和应付

款、外债之外的其他金融资产交易产生的对外应付款，不再纳入外债规模，无需办理外债登记。《管

理办法》还明确了除外债签约登记在债务人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外债账户的开立、资金结汇和还

本付息等均由外汇指定银行直接审核办理。 

3. 明确了外保内贷的外汇管理 

根据《管理办法》，符合规定的债务人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时，可以接受境外机构或个人提供的

担保（“外保内贷”）。外商投资企业可直接签订外保内贷合同，中资企业则应事先向外汇局申请外

保内贷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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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保内贷”原则上实行“债权人集中登记”的管理方式，即由作为债权人的境内金融机构于

每月初 1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外汇局报送相关数据。一旦发生境外担保履约，则构成债务人的短期

外债，债务人应届时办理外债登记。如债务人为外商投资企业，其境外担保履约额还将纳入其“投

注差”或外债额度控制。 

4. 明确了对外转让不良资产的外汇管理 

《管理办法》和《操作指引》明确了境内机构对外转让不良资产应按规定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

的事先批准，境外投资者应在获得批准后 15 个工作日内办理不良资产对外转让备案登记。《操作指

引》还规定了不良资产清收收益的对外购付汇手续，并且进一步明确了已在上述备案登记中列明的

境内担保不因不良资产的对外转让而构成对外担保。 

5. 明确了各项外债登记事项的管理操作流程 

《操作指引》分“非银行债务人办理外债签约登记”、“财政部门和银行办理外债登记”、“银

行为非银行债务人开立、关闭外债账户”、“非银行债务人办理非资金划转类提款备案”、“非银

行债务人办理非资金划转类还本付息备案”、“银行为非银行债务人办理外债结汇”、“外债注销

登记”、“境内企业办理外保内贷业务”、“金融机构为外保内贷项下担保履约款办理结汇或购

汇”、“非银行债务人办理担保费对外支付”、“对外处置不良资产涉及的外汇收支和汇兑核准”、

“不良资产境外投资者备案登记和购付汇核准”、“银行为非银行债务人办理资金类划转外债提

款”、“银行为非银行债务人办理资金类划转外债还本付息”和“银行为非银行债务人办理外债套

期保值履约交割”等 15 个大项，明确和细化了各项外债登记事项的管理要求和操作流程。 

6. 废止了部分有关外债的法规 

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时宣布废止了包括《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债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

发[2005]74 号）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资产涉及担保备案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汇发[2011]13 号）等八个相关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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